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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5,2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429%，可交

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6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林逸凡 否 无 D 5,265,000 7.1429% 0 

合计 — 5,265,000 7.1429% 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 公开发行前特定主体股票解除限售（精选层公司适用）；G 参与战略配售取得股票解

除限售（精选层公司适用）；H 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公司原董事林逸凡先生于 2019 年 09 月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相关规定，

其股票在离职满半年后可以申请全部解除限售。为稳定公司股价，林逸凡先生自

愿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2,700,000 股股票申请自愿申请限售，限售期自 2020

年 04 月 27 日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的《关

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公司分别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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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完成了 10 送 5、10 送 3 的权益分派后，其自愿

限售股份相应增加为 4,050,000 股、5,265,000 股。截止 2021 年 7 月 20 日，林逸

凡先生所持有的限售股股份数为 5,265,000 股。 

2021 年 7 月，林逸凡向公司提出解除其名下持有的公司所有自愿限售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申请为林逸凡持有的全部自愿限售股股份 5,265,000 股。2021年 7

月 3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 34.57%股份的股东叶亮先生书面提交的《关

于公司股东林逸凡先生申请自愿限售股份全部解除限售的议案》，提请在 2021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林

逸凡先生申请自愿限售股份全部解除限售的议案》，同意解除股东林逸凡名下持

有的全部自愿限售股股份 5,265,000 股。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5,515,715 48.1830%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38,194,285 51.8169%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8,194,285 51.8169% 

总股本 73,710,000 100.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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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名册； 

（二）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 

 

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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